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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 

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琼·克罗克和平与正义

研究所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CN.6/2013/NGO/163   
 

12-63538 (C)2 
 

  声明 
 
 

 来自 48个国家的 150 多名代表出席了 2012 年 9月 26 日至 28日召开的突破

障碍会议，与会代表包括联合国官员、和平调解员、警察和安保干事、女性维和

人员、政府官员、国家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法官、律师、技术顾问、学者和政策

专家。 

 此次会议是琼·克罗克和平与正义研究所在美利坚合众国圣地亚哥大学

琼·克罗克和平研究学院举行的第五次国际会议(一年两次)，目的是增进不同学

科的国际性别平等专家对影响妇女、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的认识，并就此提出建议，

会议揭示了促进全球安全可利用的性别平等专门知识的深度。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会议共同召集人呼吁所有有关行为者注意下文所列的可

执行建议，并认识到，除非虑及这些要点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否则，和平、

正义和安全领域的任何投资都将效率低下，且满足不了需要。 

安全 

 会议共同召集人和与会者认识到传统安全机构在保护所有平民和应对暴力

激化及其反复出现的根源问题时面临的挑战。 

 他们还认识到，对于妇女和女孩而言，家庭领域的不安全因素不亚于公共领

域；妇女和女孩面临的人身威胁对其在冲突后的安全构成同等甚至更大的威胁；并

且，武装警察和安全部队的驻留及其行动可能导致妇女和女孩的生活空间不安全。 

 他们还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安全理事会第 1325 

(2000)号、第 1820(2008)号、第 1888(2009)号、第 1889(2009)号和第 1960(2010)

号决议、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行动纲要》和千年发展目标中所载的影响面

甚广的人类安全条款。 

 因此，他们敦促各成员国通过一项人类安全框架，将此作为国家安全的主导

范式，以减少对传统安全机制的依赖和诉求。稳健的人类安全框架的一个组成部

分是军事和安全力量，其修订后的任务规定将与人类安全优先事项接轨。 

 他们呼吁将人类安全(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列为优先事项，将此作为衡量国

家和全球安全的主要标准。他们建议： 

 (a) 国家和地方在实现安全时应动员整个社区参与，汇集各个利益攸关方，

如警察、武装团体、军队、民间社会、流离失所群体、商界和政策制定者，将人

类安全需要作为一个整体目标来对待； 

 (b) 各成员国在对现行政策的效力继续进行批判性评估之余，应从字面和精

神上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决议； 



 E/CN.6/2013/NGO/163 

 

312-63538 (C) 

 

 (c) 应强烈谴责将安全职责外包给以营利为目的的非国有公司或个人； 

 (d) 成员国应采纳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近期的建议，其中委员会将国家有

责任按照《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保护妇女和应对人权卫士面临的威胁

列为优先事项； 

 (e) 在联合国维和进程的每一步，从预评估到向建设和平过渡，都应将与妇

女磋商系统化。例如，联合国维和人员通常与各政党、地方主管机关和一些人权

组织会晤。妇女鲜有机会参加此类会议或磋商，其声音得不到倾听； 

 (f) 应不分男女，让地方行为者和领导人参与对文化和性别问题具有敏感认

识的地方保护机制的发展工作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例如，在阿富汗，新建的女校

面临着被烧毁的风险。但是，如果男孩白天上学女孩晚上上学，学校就不会遭到

破坏； 

 (g) 应对地方文化中的性别等级有所了解。不应因无视性别差异的行动使妇

女遭受其他暴力。为了征求妇女意见并与其合作，可能有必要对男性领导人加以

确认和教育。在人权框架内，不应接受文化或传统借口作为允许伤害或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继续存在的理由； 

 (h) 应任命更多妇女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担任领导职务，特别是秘书长

特别代表或副特别代表； 

 (i) 领导职位的工作经历要求应有所变通，因为目前能达到这些要求的妇女

寥寥无几。例如，如果要求具备 10 年外交工作经验，则只能筛选到一些男性，

因此，应另行规定，例如，要求具有基层维和经验或活动家经历，并具备一定的

政治觉悟。 

正义 

 认识到预防暴力和维护权利取决于公正法律的通过和向男女提供便捷透明

且符合本地情况的公诉性和变革性司法机制，会议共同召集人和与会者建议采取

以下措施，打击有罪不惩现象，并有效增加各社会中妇女和男子、女孩和男孩在

和平、战争和过渡时期享有的人权： 

 (a) 增强对司法机制的教育和认识，确保人们了解自身权利和可能的法律追

索权及流程； 

 (b) 变革公诉性司法机制，以便它们不会助长二次侵犯妇女权利； 

 (c) 创建更有力、更便捷且更透明的修缮性司法机制，这种机制包括保障不

发生暴力事件和受害者康复，并便利增强妇女幸存者和受害者的经济权能； 

 (d) 在拟定过渡性司法机制时，提出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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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司法对受冲突影响的妇女意味着什么？ 

㈡ 妇女有过何种冲突经历？ 

㈢ 预先存在何种性别权力关系？ 

㈣ 所经历的暴力行为产生了哪些影响？ 

㈤ 我们寻求矫正哪些暴力行为？ 

 (e) 投资并制定稳健的证人保护方案； 

(f) 使妇女具备经济能力，以便她们能进入决策圈(例如，找到民间社会中现有

的由妇女领导的组织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领导层，而不是创建新的精英)；  

 (g) 借助与国际人权标准相一致的习惯法或部族法等传统机制虑及文化背

景，并解决所存在的人权差距； 

 (h) 记录当前正在开展的工作，包括确认从传统进程中吸取的教训； 

 (i) 督促所有成员国批准并充分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

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建设和平 

 认识到世界各地各个社会和不同宗教信仰中发生的暴力极端主义的趋势，会

议共同召集人和与会者敦促政治、军事、宗教和民间领导人推动对多样性的包容、

教育和理解，同时，敦促各成员国消除妇女、和平和安全问题相关决议意图和与

执行之间的差距。 

贯穿各领域的建议 

 我们建议： 

 (a) 研究、政策和做法必须以特定背景下、按性别分列和按社会性别分列的

数据为基础，将关于安全、正义与和平的关切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再度概念化，并

应侧重于取得总体成果，使大多数妇女和男子以及边缘化群体得到惠益； 

 (b) 民间社会应积极应用人权理事会的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和消除对妇女歧视

委员会等人权条约机构的报告程序，以使国家承担起消除妇女权利差距的责任； 

 (c) 所有相关行为者在审议、规划和促进考虑到性别因素的建设和平和维持

和平行动时应虑及这些基本的后续步骤。 

 


